
天然災害
發生

農產業天然災害查報及救助作業流程圖修正規定

確認致災原因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
建議辦理救助品項及地區

改良場提供損害鑑定基準

天然災
害引起

非天然
災害引起

復查以一次為限
不符合

抽查以二次為限

第一次抽查後有特殊情形者

符合

由直轄市、縣 (市 )政
府建議辦理救助品項及
地區

第八點附圖

同一作物鄉鎮
災損落差大

退回查明

依第二次抽查
結果匡列救助金

1.直轄市、縣（市）政府轄內單一或跨鄉(鎮、市、區)災情，經直轄市、
縣(市)政府或勘災小組勘查確認，或符合農委會公告之災害性天氣參數者

2.直轄市、縣(市)轄內農產業損失金額達近三年平均農產值千分之五且逾
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

鄉(鎮、市、區)公所查報及通報農作物災損

直轄市、縣(市)政府彙整、審核災情後通報農糧署

農糧署複審災情並通報農委會

致災原因或損害程度不明確

勘災小組得視品項需求，商請其他試驗
改良場所協助勘查認定，並以一次為限

農委會公告辦理災害救助

救助金撥入
農民帳戶

鄉(鎮、市、區)公所依匡列救助金額度
核實申撥救助金

抽查小組得視品項需求，商請其他試
驗改良場所協助抽查，並以一次為限

農糧署撥付救助金
至鄉(鎮、市、區)公所

辦理救助 不予啟動

鄉(鎮、市、區)公所受理申請及勘查

直轄市、縣(市)政府組成
「抽查小組」辦理抽查或區域復查


